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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 修正總說  總則  設定  登錄  效力及優先次序  實行  罰則及附則 
 
國際發展趨勢 
 

1994 

歐洲擔保模範法典 

2009 

歐洲示範民法典草案 

2010 

聯合國 

擔保交易立法指南 

2011 

聯合國 

智慧財產擔保權補編 

2016 

聯合國 

擔保交易示範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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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於世界潮流及產業需求 
 

動產擔保交易法 
 

不承認浮動擔保 

無聲明登錄制度 

未來取得財產不得設定擔保 

新興無形資產不得設定擔保 

 

 
 
 
 

 



動產擔保交易法104年12月17日修正，企圖力挽狂瀾，但未獲世
界銀行認同。 

《2017經商環境報告》之法定權利指數調查(滿分12分)，臺灣僅
得4分，於190個經濟體中，我國排名第117名。 

不僅遠落後鄰近紐西蘭、新加坡、香港、韓國、澳洲；更不如越
南、馬來西亞、印度、印尼及蒙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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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制評比落後 



2017經商環境報告 
Doing Business 2017 

經商環境報告(發布年)    2016年 2015年           變動 

經商容易度總體排名       11      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-1      

1.開辦企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              16          -3 

2.申請建築許可          3       3          - 

3.電力取得           2       2              - 

4.財產登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    17          -  

5.獲得信貸        62     60          -2 

6.少數股東保護        22     18          -4 

7.繳納稅款        30     32            2 

8.跨境貿易        68     67          -1 

9.執行契約        14     15            1 

10.破產處理        22     21          -1 

World Bank, “Doing Business 2017”&““Doing Business 2016” 

http://www.doingbusiness.org/data/exploreeconomies/taiwan-china 



東吳研究團隊 

7章51條 

國發會 

7章36條 

聯合國擔保交易示範法 

前言  修正總說  總則  設定  登錄  效力及優先次序  實行  罰則及附則 
修正基礎 



 
契約自由：權利義務當事人決定。 

 
誠信原則：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以商業上合理方式    

  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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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寬得設保之資產 

有形資產：機器、設備 

無形資產：電影、電視節目、商譽、品牌；網站流量、會員數、
瀏覽量 

未來資產：應收款、未來拍好的電影、未來取得的專利 

全部企業資產：浮動擔 保（設保後擔保人仍得自由處分、受益） 

 

簡便且符合各類型資產之多樣化公示 

登記、占有、登錄、控制 

權利質權、讓與擔保、融資租賃或其他習慣法擔保權等過去無
公示者，本法施行後，應經登錄始得對抗第三人 

 



前言  修正總說  總則  設定  登錄  效力及優先次序  實行  罰則及附則 

 

聲明登錄－現代化擔保交易成敗之關鍵 

一、採統一登錄機關及線上方式 

二、擔保權人自行聲明登錄，登錄機關不實質審查 

三、僅最低應登錄事項，旨在對抗第三人及明確優先權次序，
不在擔保權是否設立 

四、按人索引，不採按物索引 

五、區別身分賦予不同查詢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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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保聲明登錄正確性之配套措施 

一、登錄及其變動時，由登錄系統主動通知擔保人及擔保權人 

二、擔保人對擔保權人不實登錄請求修正權，及擔保權人異議
時之註記 

三、登錄不實者應負刑責及損害賠償之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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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力所及 

凡是擔保物之價值替代物且可辨識者 

    一、混合物、附合物、加工物 

    二、擔保標的之使用、收益、授權或其他處分所得 

    三、擔保標的之毀損、瑕疵、喪失、權利無效所得的賠償或其
他利益。 

 

效力不及 

 智慧財產權益之損害賠償、授權金、改編、改作、再發明等 

 以電腦設定擔保權不及於軟體；反之亦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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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 

 優先效力原則（時間先後） 

例外 

 控制公示優先 

 留置權優先 

 受同意處分相對人優先 

 營業常規善意取得者優先 

 可轉讓證券占有公示優先 

 可轉讓證券善意取得者優先 

 智慧財產非專屬被授權優先 

 購置款擔保權超級優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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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常規善意取得 

甲 

乙車商 
 

 

 

賣車 丙 

 取得不帶擔保權之車輛 

設定全部車輛之擔保權 

購置款超級優先權 

乙車商 
 

 

 

丙 
 取得出賣車輛之購置款擔保權 

 登錄其購置款擔保權，其擔保權優先 

買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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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實 行 
私 實 行 

方式 

 出賣、處分、承受擔保標的、收取債權、
提領帳戶存款、收取證券給付、授權、
出租、前次序人接管執行 

 禁止 

 私實行後禁止他人再為公實行 

 實行義務 

 通知利害關係人 

得免通知義務 

 擔保標的易迅速貶值或其價值明確者 

公實行之原則未必適用 

 無效執行禁止、清償次序及塗銷主義等 

 



Thank You for Listening  

http://www.openclipart.org/people/MrBordello/MrBordello_GnuPG_Logo_(not).svg

